
“阿福”讲安防
“阿福”是谁？他是台州市公安局椒

江区分局府前派出所社区民警王国福，

群众都亲切地叫他“阿福”。由于他社区

工作、防范宣传工作做得好，他负责的辖

区里，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大大提升，案件

数明显下降。图为阿福用本地方言为群

众讲解安防知识。 通讯员 何文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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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两招“叫醒”
“装睡”的被执行人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朱国扬

本报讯 执行法官到被执行人家敲门，

但任凭怎么敲，就是没人应；被执行人明明

名下有财产，但对于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以及法院的电话，一律不闻不问……对

执行案件中常见的这种情况，金华市金东

区法院探索拒执线索“叫醒”模式，通过发

出《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和《拒执犯罪线

索预移送立案通知书》，成功“叫醒”多起案

件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促成和解。

今年2月9日，申请人钱某向金东区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受理后，执行法官

发现被执行人周某名下有房产，随即依法

查封其名下房产，并向周某送达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但之后周某

没有任何回应，法官打电话过去也总是忙

音或拒接。经研判，金东区法院向周某发

出了《涉嫌拒执犯罪预告书》，张贴到周某

家门口。

第二天法官一上班，周某就出现在法

官办公室，“法官，能不能别腾我的房、别卖

我的房……”经法院调解，申请人最终与被

执行人和解：周某先一次性向钱某支付执

行款30万元，剩余款项在6个月内分期付

清；周某具结悔过请求暂不启动拒执罪移

送工作，钱某向法院申请撤销强制执行。

同样是今年2月9日，申请人方某也向

金东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受理后，

执行法官多次电话联系被执行人王某，但

王某始终说没钱。通过查询，法官了解到，

王某名下的银行存款确实寥寥无几，但有

一辆老款货车，随即予以查封。

3月5日，法院向王某发出《涉嫌拒执

犯罪预告书》，告知王某若3月19日前不交

出涉案车辆，将以涉嫌拒执犯罪移送公安

机关刑事立案侦查。但是，王某收到预告

书后，还是没有行动。对此，执行法官在期

限届满前一日向王某发出“最后通牒”——

《拒执犯罪线索预移送立案通知书》。这次

立即“奏效”，申请人方某当日就收到了王

某支付的全部执行款。

金东区法院执行局局长曹立新介绍，

以往执行中，被执行人常对执行法官口头

告知移送刑事侦查不以为然，导致对承担

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没有充分认知，直到

因拒执行为被判处刑罚，才悔之晚矣。金

东区法院通过“涉嫌拒执预告知+预移送

立案通知”机制的“叫醒”模式，让当事人对

于拒执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充分的认识，同

时对及时悔改、积极按期履行的被执行人，

可不再启动拒执犯罪线索移送程序，体现

了善意执行的理念和司法的温度。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林杰荣 沈广应

本报讯“破产案件申报捏造债权、虚构民事纠纷可能涉

嫌虚假诉讼罪，会被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近日，在宁波市

奉化区法院召开的某动力电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上，奉化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受邀列席，并就

虚假申报破产债权法律后果等，向60余名债权人进行监督

释明。

向破产程序虚假债权申报乱象挥剑，今年3月以来，奉

化区法检经多次会商，联合出台《关于防范和打击破产程序

相关虚假诉讼行为的协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了

检察机关重点就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申报、管理人确认、破

产债权确认之诉、破产撤销权之诉等虚假诉讼高发节点进行

全程监督。

“债权申报是破产程序的第一道关口，必须守住！”奉

化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检察官说。2019年5月，王某某向

奉化区检察院申诉，认为某家居用品公司破产案中，张某

申报的破产债权有捏造嫌疑。经检察院调查核实，发现该

事实成立，但尚未构成犯罪，于是建议法院对张某责令具

结悔过，并罚款、拘留。之后，张某及时主动撤回了虚报的

债权。

根据《意见》规定，检察监督将从破产程序的开始介入，

检法两家告知承诺相关规定，要求债权人同步签署如实申报

承诺书、虚假申报后果知情书等，并在债权人会议中现场展

示警示展板进行告知，必要时增加检察释明环节，由列席检

察官向债权人及其代理人进行现场释明并同步监督。

在核查处理协作中，法院将第一时间通报虚假申报债权

等线索，检察院快速介入，进行核查，必要时协调公安机关同

步介入，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涉嫌犯罪案件，依法

快办。

检察介入破产程序第一道关 虚假申报债权或被追刑责

本报记者 金霖萍 通讯员 祝佳

本报讯 最近，浙江的中小学生圈子里冒出了一个“新晋网红

打卡地”，在过去的1个月里，这里获得了全省中小学生10多万

人次的参观量。这里，就是浙江省未成年人成长教育基地网上展

馆。

一直以来，青少年的成长问题都备受社会各界的关心。为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潜心研究法治教育形

式，于2019年12月建成浙江省未成年人成长教育基地。此后，

这个基地吸引了许多学校师生前来参观，并获得一致好评。为配

合疫情防控工作，也为了不耽误方便广大学生参观，浙江省未成

年犯管教所联合浙江省文明办、浙江法智科技公司，共同开发了

基地的网上展馆，让学生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足不出户就能实

现“云参观”。

网上展馆通过全景VR技术，1：1还原实体基地全貌，可实现

720度的沉浸式参观体验。网上展馆还可以实现比实体展馆更

丰富的多媒体互动效果，比如点击互动按钮，就可播放视频、音

频、图文等，还能进行互动问答。

据悉，许多中小学校已把打卡网上展馆布置为一项课外活

动。今年2月，浙江省文明办出台了《关于各地开展2021年寒假

期间“春泥计划”活动的指导性意见》，其中就要求各地组织广大

青少年登入浙江省未成年人成长教育基地网上展馆参观，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

“前几天，我和孩子一起参观了网上展馆，共同观看了未成年

犯坠落犯罪深渊的案例视频，也听到了那些犯错孩子的忏悔之

声，这些真实案例对孩子很有教育意义。”杭州风华中学初一（八）

班戴同学的家长说，这样的参观形式非常方便，孩子也很感兴趣。

据悉，该网上展馆项目被评为“2020年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十件实事”之一。目前，基地已被纳入杭州市钱塘新区首

批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正在申报杭州市第二课堂。

10多万中小学生“到此一游”，这是啥“新晋网红打卡地”？
浙江省未成年人成长教育基地开通网上展馆

扫 描
二维码，即
可“ 云 参
观”，快来
体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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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魏洁萍 宣园婷

本报讯 随着新能源车的普及，新能源充电桩、换电站

等设施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在充电过程中起

火、引发安全事故的新闻也频见报端。如何在发展新能源的

同时保障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杜绝安全隐患？4月6日上

午，海盐县检察院召开行政公益诉讼听证会，邀请有关领域

专家、学者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公开听证。

此前，海盐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调查发现，县域内

充电设施建设存在充电桩维护不到位、燃油车占用充电车

位、部分公共停车场充电桩建设不符合消防防火间距要求等

问题，存有严重消防安全隐患。

“根据消防法，要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同

时，《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规定，停车场组

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6米。”办案检察官介绍，调查中发

现，停车场组之间、停车场与民用建筑之间、停车场与汽车库

之间防火间距都存在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同时，部分充电设

施存在枪头破损、电线裸露等隐患。

今年3月22日，海盐县检察院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

察建议，督促对全县范围内的公共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进行全

面排查，对防火间距不合规等问题依法作出处理，同时加强

消防法律法规宣传。

考虑到充电桩建设运营管理过程中涉及到规划、消防、

安全检查、验收等诸多事项，虽省级层面有纲领性文件，但地

方层面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此次听证会主要围绕“新能

源汽车公用充电设施建设选址不规范，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危及

公共安全”和“如何厘清相关部门职责，建立健全海盐县新能源

汽车公用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体系”两大议题进行。

听证现场，行业专家介绍，新能源汽车在充电发电过程

中，过充或操作不当容易发生短路、起火等情况。而且，充电

桩接入点的电压高，充电设施损坏或运营维护不当也容易导

致危险的发生。因此，在建设选址上，公用充电桩应与周边

建筑保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安全距离。

怎样加强运营监管，避免危险发生？海盐县县委编办、

县发展和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供电公司等相关职能部门的

分管领导和有关负责人，分别结合各自职能和监管职责，就如何

厘清职责、依法行政，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现场表态，将通力协

作，细化相关管理规范，对现存的充电桩建设问题进行整改、对新

建项目严格把关。

根据此次听证会的成果，海盐县检察院将建议相关部门

出台海盐县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的规范

性文件。

聚焦汽车充电桩安全 海盐开了一场听证会


